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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勞動事件法的立法目的：

　　在遭遇勞資爭議時，勞工往往因訴訟的曠日廢時及許多障礙只能望司法大門而

興嘆；為解決此問題，促成了勞動事件法的誕生。立法院已於107年11月9日三讀通

過《勞動事件法》，預計一年後施行。勞動事件法乃是針對勞動訴訟案件的特別程

序法，勞工可以透過妥適、專業、迅速、有效、平等的管道，讓勞動事件獲得處理

，以促進勞資關係和諧，進而謀求健全社會共同生活。

二、勞動事件法的重點

(一)專業的審理

　　為貫徹勞動事件審理之專業性，條文明定各級法院及其分院（不含少年及家事

法院等專業法院），應設立勞動法庭專業辦理勞動事件。如法官人數較少的法院，

得僅設勞動專股，而以勞動法庭名義辦理勞動事件。另外，辦理勞動事件之法官，

將遴選具有勞動法相關學識、經驗之法官擔任，以達成專業且妥適處理勞動事件的

目的。

(二)擴大勞動事件的適用範圍

    在勞動事件法尚未訂定之前，關於何種爭議屬於勞動事件，以及對於勞工的定

義、勞資關係的認定，常常眾說紛紜。為了解決此一問題，新法遂予以明文規定，

並擴大勞動事件的適用範圍，使保護勞工的作用更加完善周延。

1.勞動事件的範圍擴張

勞動事件法施行後，由勞動法庭處理之事件包括：

(1)勞動關係之民事爭議

(2)工會與會員間基於工會會員權利義務所生民事爭議

(3)建教生依與建教合作機構間，有關建教合作關係規定產生的民事爭議

(4)因勞動關係所生之侵權行為爭議，因其損害之發生與勞動關係密切相關，亦有

適用勞動事件法之必要，如：

　A.雇主基於性別、性傾向、種族、階級、語言、思想、宗教、黨派、籍貫、出生

　　地、年齡、婚姻、容貌、五官、身心障礙或以往工會會員身分等事由，對求職

　　者或勞工之就業等事項為差別待遇或歧視

　B.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對第三者請求損害賠償

　C.第三人因工會活動或爭議行為而權益受損

　D.雇主因勞工違反競業禁止約定所生對第三人之賠償請求

(5)和勞動事件相牽連，事實證據資料可以互相利用的事件，基於訴訟經濟的考量

，可合併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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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勞工定義的擴張

勞動事件法施行後，明文規定「勞工」包括：

(1)受僱人及其他基於從屬關係提供其勞動力而獲得報酬之⼈。

(2)技術生、養成工、見習生、建教生、學徒及其他與技術生性質相類之⼈。

(3)求職者。

(三)組成勞動調解委員會

　　勞動事件法規定，勞動事件於起訴前，應由法院先進行勞動調解程序，而勞動

調解程序會由勞動法庭的法官一人及勞動調解委員二人，總共三人組成勞動調解委員

會。

　　為能促成勞資當事人自主解決紛爭，勞動調解委員扮演關鍵角色，遴聘對勞動

關係或勞資事務具有專門學識、經驗而熟稔勞動事件處理者為勞動調解委員，期能

藉由其參與，有助於迅速地解明事案及形成解決紛爭之方案。

　　另外，調解委員會適時告訴當事人可能的訴訟結果，以加速調解的進行；後續

若進行到訴訟階段，法院也會審酌調解人、調解委員會所調查的事證資料或解決事

件的適當方案，大大提高了勞動調解的功能及重要性。

(四)迅速的程序

　　為了加速調解及訴訟審理期限，勞動事件法明文規定應該在三個月內以三次會

議終結調解程序；訴訟程序則以一次辯論即告終結為原則，第一審應於六個月內作

出審理終結，使勞資爭議能迅速解決，避免過去曠日廢時的程序，使勞工無法及時

獲得有效救濟的窘境。

(五)減少勞工的訴訟障礙

1.管轄法院之擇定：

　　如勞工欲向雇主提告，勞工可選擇在勞務提供地法院提出訴訟；如雇主為原告

向勞工提出訴訟，勞工亦可聲請將訴訟移送至其他有管轄權的法院，使勞工可以選

擇最具便利性的法院進行訴訟。

2.訴訟費用之減免：

　　訴訟費用依據過去適用民事訴訟法的規定，是根據原告向被告請求支付的金額

做為計算基準，例如勞工提出勞動事件中之定期給付請求(如薪資等)，而勞動事件

法將訴訟上作為計算基準的金錢數額，以五年為計算期間上限，主要為了避免權利

存續期間較長，作為計算基準的金錢數額過大，致勞工無力負擔裁判費而無法尋求

訴訟上救濟，而此類事件又多與勞工生計相關，故設此規定。另外，如勞工提出確

認僱傭關係存在、給付工資、退休金、資遣費等訴訟，暫免收裁判費三分之二，亦

大幅降低勞工的起訴門檻。

3.執行費用之減免：

　　依據原本適用民事訴訟法的規定，當事人拿到勝訴判決，而對方仍不願按照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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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履行時，此時得向法院聲請強制執行對方的財產，但須繳納相請求金額千分之八

的執行費；勞動事件法則規定，請求金額超過二十萬元部分，暫免收執行費用，也

就是說，聲請強制執行時，勞工最多僅需繳納一萬六千元的執行費用即可。

4.工會及財團法人，可擔任勞工訴訟上的輔佐人，亦可代替其會員提起訴訟：

　　依據勞動事件法，勞工得由工會或財團法人選派的人陪同到場擔任輔佐人，勞

工無需給付報酬，亦即勞工可委任工會人員協助其進行相關訴訟程序，不必再請律

師，勞工對雇主起訴的成本也因此降低。

　　另外，由於勞工在勞動關係中多為經濟上較弱勢之一方，如雇主有侵害多數勞

工利益之行為，個別受損害之勞工常無力或不敢獨自處理，致多數勞工權益持續受

損而無從制止，因此勞動事件法乃訂定，工會可以對侵害其多數會員利益之雇主，

提起不作為之訴，以達成維護勞工權益之宗旨。

5.舉證責任之減輕：

　　由於過去的勞工訴訟案件中，相關的證據大都在雇主手上，新的勞動事件法把

舉證責任轉換，必須由雇主舉證及提出相關文書，否則將受到不利處分；對於工資

及出勤時間更是直接推定為對勞工有利的解釋，除非雇主能舉出反證推翻，否則法

官即依照推定的結果做出判斷，藉此減輕勞工的舉證責任，對勞工訴訟有很大助益

，將扭轉勞工訴訟中較劣勢的地位，有機會改善勞資不對等的處境。

(六)及時有效的權利保全

　　如雇主違法或不當解僱時，勞工對雇主提出確認僱傭關係存在訴訟，勞動事件

法規定，在判決尚未確定前，若是法院若認為勞工有勝訴的可能，法院得依勞工聲

請，作成繼續僱用及給付薪資的定暫時狀態處分；所謂暫時狀態處分是指在判決確

定前，一方當事人得請求法院判定另一方應為或不得為一定的行為。因此，勞工可

以在獲得勝訴判決前，即先行回復工作，並且繼續領取工資，即使之後勞工敗訴，

在勞工提供勞務的範圍內，雇主也不能請求返還工資。

三、結語

    勞動事件法目前尚未施行，預計於明年11月正式施行，而在施行前已發生，且

程序尚未終結之勞動事件亦可適用勞動事件法。司法院規劃於前半年修訂相關子法

，後半年與各地方法院做各種行政上的調整，包括勞動法官的遴選，增聘調解委員

等積極措施，希望透過此一具有突破性變革的新法，使我國勞動事件司法的解決機

制邁入新的里程。


